高雄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115年約用少輔員甄選簡章
一、甄試名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員額若干，惟平均成績需達70分以上。
二、報名資格：

（1） 凡中華民國國民
（2） 學歷資格
1. 未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，且未領用中國大陸之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、
居住證及其他依相關法令或經行政院、大陸委員會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證件。
       2.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迴避任用、第28條第1項不得為公務人員及教

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者。
       3.無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9條規定不得任用之情事，且無涉及性侵害、性騷
擾或妨害性自主等事件尚在調查階段或已經檢、警查證遭提起公訴情事者。
       4.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社會工作類、心理學類、輔導與諮商類、教育暨
         家庭教育學類、犯罪防治相關科系之學士學位者。
三、簡章及報名表備索：請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網站/少年輔導委員會/
    加入我們/人事招募專區下載(關鍵字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) 
    http://www.kmph.gov.tw/shaonian/Default.aspx
四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(以報名截止日當天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)。
五、報名應繳證件：

    （一）學歷及經歷證明影本、履歷自傳。
    （二）完成填寫並貼妥身分證影本、照片（背面註明姓名）之報名表。
    （三） 本會地址:807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366號9樓  高雄市少年輔導委員會。
六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〜115年5 月6日止
七、應考(口試)排序：115年5 月11日(星期一)於前揭網站路徑公告，有疑問者，
    請於5月12日（星期二）11時前來電確認07-3801484。
八、考試日期時間：
    口試：115年5月13日（星期三）9時30分開始。
九、考試地點：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366號少年警察隊8樓會議室。
十、成績計算： 
	成績計算
	階段
	項目
	評分者
	內容
	百分比

	
	第一階段
	資績審查
	本會組長
及

督導
	書面資料評分
	30％

	
	第二階段
	口試
	
	人格特質、生涯規劃、

輔導素養與工作經歷等
	70％

	甄試總成績
	100％


十一、工作性質與內容：

      偏差青少年區域犯罪預防暨輔導工作，內容有志工組訓、個案輔導、社區宣
      導、營隊活動、方案規劃辦理等各類青少年偏差行為預防相關方案規劃與執
      行。
十二、工作待遇：

      約用少輔員為高雄市政府運用公益彩卷盈餘基金任用人員，每月3萬6,683
      元（含勞健保）。
十三、約用原則：
      （一）參加甄選人員依甄試成績擇優正取1名，餘成績達70分以上者，依分
數高低列冊候用，名單暫定於115年5月19日(星期二)於上揭網站路徑公告。

       （二）本會於確定約用少輔員員額出缺生效後，依候用順位通知，候用期限
    至錄取名單實際公告日後1年內止。

十四、其他：

   報考資格不符者，不另退還繳交相關證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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